
延庆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入职7年单位只缴1个月养老保险 服务员要求缴费被迫离职反成被告 随着经济的发
展， 老龄化问题日
益突出， 空巢老人
现 象 尤 其 引 人 关
注， 其中， 空巢老
人在日常消费中的
维权工作更值得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给
予重点关注。

近日 ,延庆工
商分局香水园工商
所接到一消费者电
话投诉， 称其在辖
区建材商店305元
购买的坐便器， 安
装 时 消 费 者 没 有
在 场监督 ， 使用
过程中出现质量问
题。 消费者发现后
拨打该建材商店负
责人电话打不通 ，
感觉上当受骗了 ，
希望工商部门帮助
解决。

接到投诉后 ，
工作人员及时电话
联系消费者了解情
况， 得知消费者是
已经80岁高龄的空
巢老人， 不便来所
进行调解。 针对这
种情况 ,工作人员
采取特事特办的处
理方式 ,通过电话
联系商店负责人 ，
如实告知老人的情
况。 商店负责人表
示立即派工人上门
查看情况， 能维修
就维修， 不能维修
就 更 换 新 的 坐 便
器。 半小时后商店
负责人回复 称 坐
便 器 质 量 没 有 问
题 ， 只是透明胶
带上沾点胶， 老人不懂以为
坏了。 现已进行了清理， 老
人对结果表示满意。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
广大老年消费者， 在日常消
费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守住钱袋子。 当
前针对老年人的消费陷阱
很 多 ， 比如免费试用 、 伪
科学、 专家讲座、 “名医”
会诊 、 廉价旅游等层出不
穷， 老年人尤其是 “空巢老
人”， 身边缺少子女的陪伴，
辨假识骗能力不强， 在日常
生活消费中一定要守住钱袋
子， 不要轻信他人的花言巧
语， 不要贪图一时便宜， 以
免上当受骗。

第二， 睁大眼珠子。 老
年人在日常消费及参加商业
宣传活动时， 一定要先看主
办方的营业执照等证件是否
齐全、 手续是否合法； 再看
产品的合格证、 说明书等是
否齐全。

第三， 管住鞋底子。 日
常消费要走进证照齐全的正
规卖场或商店购买商品， 切
莫在街边游商处购买大件商
品。 身体不适请及时到医院
就医， 切莫相信不知来源包
治百病的 “神医神药”。

如果老年消费者遇到消
费纠纷无法解决时， 可以到
就近的工商部门进行维权。

（延庆工商分局 曲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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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律师化险为夷帮职工终审胜诉

履行合同期间
服务员被逆向派遣

2009年9月1日， 27岁的河南
籍姑娘金莉莉被北京全费诚餐饮
公司招聘为服务员。 入职当月，
公司与她签订两年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2011年8月底劳动合同期
满时， 公司又与她续签了2011年
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的5年期
限劳动合同 ， 对此她很感激 ：
“我们公司是一家在北京甚至全
国都享有盛誉的大型自助餐饮企
业， 能一下签订这么长时间的劳
动合同， 我的工作就有保证了 ，
所以我上班更加努力。”

2013年10月15日， 单位突然
通知员工先签一份 《离职申请》，
然后再与肆徽劳务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 金莉莉不愿意， 人力资源
部告诉她， 这次是签订3年劳动
合同 ， 期限截至 2016年 10月 31
日， 比她原来的劳动合同还延长
两个月， 且工作地点、 待遇、 岗
位都不变。

考虑到劳动合同的甲方并非
北京全费诚餐饮公司， 金莉莉仍
然拒绝， 但公司下令： 谁不签劳
动合同就走人。 无奈， 她只好在
新合同上签了字。 该合同约定，
肆徽劳务公司将金莉莉派遣到北
京全费诚餐饮公司做服务员。

第二天， 单位又让她补签了
一份 《签订劳动合同申请书 》：
本人自愿与肆徽劳务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 最下方的日期为空白，
金莉莉并未在意。

职工申请缴纳养老保险
被单位要求离职

“我入职后， 北京全费诚餐
饮公司只在2010年1月缴纳过一
次养老保险。 与肆徽劳务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后， 这家公司也一直
未给我缴纳社保。” 金莉莉说。

2016年5月的一天 ， 人力资
源部办事员刘杰通知员工交照
片， 称公司要给大家缴纳工伤保
险。 送照片时， 金莉莉问刘杰：
“公司能给我缴纳养老保险吗 ？
不上这个以后没法拿退休金啊。”

对方答道 ： “你可以写申
请， 上级领导能不能批我就不知
道了。”

当日， 金莉莉写了申请书：
“我入职本公司7年， 一直没有养
老保险。 请公司为员工生活保障
着想， 为我缴纳养老保险， 并将

劳务派遣合同改为劳动合同， 万
分感谢。” 但申请书交给刘杰后，
单位一直没有答复。

金莉莉说： “在单位， 副经
理以上职位的都有社会保险， 可
服务员却没有， 我们这些底层员
工明显受到歧视。”

2016年6月10日 ， 正在家轮
休的金莉莉被叫到单位。 店长问
她： “昨晚的事你知道了吗？”

金莉莉一头雾水： “不知道
啊， 什么事？”

店长把一张单据拍在桌上：
“你看看， 8号台的餐费没收， 刘
勇说把单子转给你了。”

金莉莉想了想， 说道： “我
昨晚6点上班后， 看到牙签筒里
放了张绿条， 没人跟我说， 我就
以为顾客买完单了。 当时我要打
单又得收拾桌子、 清理餐具， 特
别忙， 这个事我不知道。” 接着，
她按店长要求写了事情经过。

店长看着她：“这个事总经理
知道了，你跟刘勇必须走人。两条
路：一是自动离职，未到劳动合同
期限，差一天扣3天工资，直到把
工资扣完为止；二是开罚单，按记
大过处理，这样能少扣一点钱，加
起来也就扣600元工资。 ”

经店长再三劝说， 金莉莉在
罚单上签了字。

“接着店长就不断施压让我
离职。 找个工作不容易， 又干了
这么多年， 所以我不想辞职， 可
他说不在离职单上签字就不让我
回家。 僵持了两个多小时， 我被
迫签了字。” 金莉莉说。

法院一审判决
服务员获4100元补偿

在劳动合同没到期的情况
下， 店长因一件小事就要求其辞
职， 金莉莉认为这是单位因她写
了要求缴纳养老保险申请而导致
的。 于是， 她到社保部门举报，
要求单位为其补缴社保。 因她是
农村户籍， 在 《社会保险法》 实
施前单位未缴纳社保的无法补
缴， 于是她申请劳动仲裁， 请求
确认双方在2009年9月1日至2016
年6月10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
要求北京全费诚餐饮公司支付
2009年9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
期间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金。

仲裁审理时， 北京全费诚餐
饮公司认可金莉莉是2009年9月1
日入职的， 但表示双方仅在2009
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存在
劳动关系， 她已于2011年8月31
日离职并与肆徽劳务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 所以其后双方不再有劳
动关系。 现在金莉莉提出2011年
6月30日之前的未缴社会保险补
偿， 其请求已超过时效， 单位不
同意支付， 并提交两年期限劳动
合同、 《离职证明》、 《签订劳
动合同申请书》 等作为证据。

金莉莉认可劳动合同的真实
性， 对 《离职证明》 与 《签订劳
动合同申请书》 的签字也表示是
自己写的 ， 但对落款日期均为
2011年8月31日的时间不认可 ，
说自己签字时日期是空白的。

庭审时， 金莉莉虽主张与肆
徽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被迫
的， 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 于
是仲裁委对北京全费诚餐饮公司
关于金莉莉于2011年8月31日离
职后与肆徽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 又被派遣至北京全费诚餐饮
公司做服务员的主张予以采信，
认为金莉莉要求支付2009年9月1
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社
会保险补偿， 因超过时效不予支
持。 随即裁决： 金莉莉与北京全
费诚餐饮公司于2009年9月1日至
2011年8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 ；
驳回其他仲裁请求。

金莉莉对裁决不服， 到法院
起诉。

法院经过审理， 确认双方仅
在2009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
日存在劳动关系， 但认为金莉莉
主张未缴养老保险补偿没有超过
时效， 判决北京全费诚餐饮公司
支付2009年9月1日至2011年6月
30日 金 莉 莉 在 职 期 间 未 缴 纳
养 老 保险一次性养老保险待遇
损失， 及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共计
4100元。

单位不服上诉
职工求助工会法援

北京全费诚餐饮公司对法院
判决不服， 提起上诉。

金莉莉收到法院开庭通知后
心里直打鼓： 对方有律师， 万一
这次输了就彻底完了。 于是她来
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申
请法援 ， 经审查她符合受援条
件， 法服中心指派本单位经验丰
富的公益律师胡芳帮她维权。

接到指派通知后， 眼看开庭
日期临近， 胡芳马上联系对方谈
话了解案情。

听了金莉莉的介绍， 并详细
看了仲裁裁决书和一审判决书，
胡芳心里不免有些担心： 一审法
院仅认定2009年9月1日至2011年
8月31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而
金莉莉是在2016年10月12日申请
劳动仲裁的， 劳动争议仲裁时效
为一年， 这样来看金莉莉的主张
明显是超过仲裁时效的。 而一审
法院判决支持的理由是： 仲裁委
于2016年12月裁决双方于2009年
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存在劳
动关系， 故金莉莉的主张并未超
过仲裁时效。

依据法律规定， 要求确认劳
动关系没有时效限制， 哪怕过个
十年八年劳动者也可申请仲裁。
但劳动关系的确认， 与其他劳动
争议是否超过时效没有必然联
系。 比如： 张三现在申请确认10
年前与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并
要求支付10年前被公司辞退的经
济补偿 。 其劳动关系得到确认
后， 他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金的主张仍然不会得
到支持， 因为已超过时效。

根据法律法规、 以往诉讼经
验和大量法院判例来看， 一审判
决似乎有些牵强。 单位之所以上
诉 ， 肯定是抓住了这个关键问
题。 可一审判决一旦被推翻， 那
金莉莉必输无疑。 怎么办呢？ 胡
芳陷入了沉思。

又重新捋了一遍证据材料，
翻到金莉莉与肆徽劳务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时， 胡芳一页一页地
认真看着， 渐渐地她脸上露出了
笑容： 上面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
2013年10月15日至2016年10月31
日， 落款日期也是2013年10月15
日。 而金莉莉手里还有一份与北
京全费诚餐饮公司2011年9月1日
至2016年 8月31日的劳动合同 ，

其签订日期为2011年9月1日。 通
过这两份劳动合同， 可以推翻单
位所称金莉莉于2011年8月31日
离职后与肆徽劳务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的说法。

“2015年我还得过单位的员
工忠诚奖， 工作5年以上的员工
才有机会获奖， 我手里有证书。
另外， 2015年底公司还给我们办
了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这些是
不是也有用？” 金莉莉问。

一听这话， 胡芳更高兴了：
“有用， 可以作为证据啊！” 她心
里明白， 这回对金莉莉的案子有
把握了。

工会律师化险为夷
职工终审胜诉

二审法院开庭， 单位果然是
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理由提起上诉
的， 但没有提交新证据。

胡芳发表代理意见：“金莉莉
于2009年9月1日入职北京全费诚
餐饮公司， 双方先签订两年劳动
合同， 期满后又签订2011年9月1
日至2016年8月31日的5年劳动合
同 ，2016年 6月 10日离职 。 她于
2016年10月12日申请劳动仲裁 ，
所以没有超过一年仲裁时效。 ”

停顿了一下， 胡芳接着说：
“金莉莉与北京全费诚餐饮公司
已签订两次劳动合同， 2013年10
月15日 ， 公司为了规避法律责
任， 避免与金莉莉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让她与公司指定的
劳动派遣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
同， 然后被派遣至北京全费诚餐
饮公司工作， 工作岗位和工作地
点等均不变。 公司利用劳务派遣
将金莉莉转为劳务派遣工， 逃避
法律责任， 侵害职工权益， 这种
‘逆向劳务派遣’ 应属无效。”

看单位代理律师没说话， 胡
芳接着说道 ： “《劳动合同法 》
规定， 劳务派遣用工只能在临时
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工作岗位
实施， 而金莉莉所在的服务员岗
位明显不属于可以进行劳务派遣
用工的岗位， 北京全费诚餐饮公
司将她转为劳务派遣工违反了法
律的规定， 应属无效。 所以， 金
莉莉的诉求没有超过仲裁时效。”

经过审理， 二审法院认为，
北京全费诚餐饮公司与金莉莉曾
签订过截止日期为2016年8月31
日的劳动合同， 她离职前一直在
该公司工作， 且公司自认金莉莉
是在2016年6月10日向其提出离
职的。 此后金莉莉提起本案劳动
仲裁， 直至仲裁委于2016年12月
作出裁决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
2011年8月31日解除前 ， 金莉莉
始终认为系与北京全费诚餐饮公
司存续劳动关系至2016年6月10
日。 故在此情形下， 金莉莉关于
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的请求并未
超过时效。 近日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虽然此案金莉莉终审胜诉，
但实属险胜。 胡芳提醒广大农民
工朋友， 《社会保险法》 实施前
单位未给缴纳社会保险的， 可以
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未缴社保
的一次性养老保险待遇和失业保
险一次性生活补助费， 但这种维
权涉及仲裁时效， 当事人一定要
在与未缴纳社保的单位解除劳动
关系一年内提出， 否则有可能得
不到法律的支持。

入职7年单位只给
缴纳过一个月的养老保
险， 当服务员金莉莉要
求单位支付未缴社保的
补偿金时， 其申请仲裁
未获支持。 在法院判决
单位支付4100元补偿款
时， 单位抓住症结问题
上诉， 请求改判。 关键
时刻， 经北京市总工会
法律服务中心提供法
援， 公职律师胡芳帮金
莉莉化解危机， 使其终
审胜诉。


